
证券代码：605008 证券简称：长鸿高科 公告编号：2026-026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6月02日（星期二） 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26日（星期二）至06月01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

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bh@kygroup.ltd进行提问。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6年 4月 30日发布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

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06月02日（星期二） 10:
00-11:00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

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6月02日（星期二） 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陶春风

总经理：王正波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白骅

财务总监、副总经理：沈升尧

独立董事：严玉康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06月02日（星期二） 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26日（星期二）至06月01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

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bh@kygroup.ltd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白骅

电话：0574-55222087
邮箱：bh@kygroup.ltd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5008 证券简称：长鸿高科 公告编号：2026-027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土地收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嵊州市剡湖街道办事处拟对地处嵊州市剡湖街道浙江长鸿生物材料

有限公司涉及的生活区地块及地块上整体房屋、地上物实施回收。被回收的地块及房屋坐落

在嵊州市经济开发区M2020-10号(2号地块)，浙(2021)嵊州市不动产权第0011648号，土地涉

及面积15216平方米，涉及房屋总建筑面积9237.74㎡，该地块及地上附着物等按现行市场评

估价计价，经双方协商确定，土地收储补偿金额为24,419,124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因嵊州市城市规划需要，嵊州市剡湖街道办事处拟对地处嵊州市剡湖街道浙江长鸿生物

材料有限公司涉及的生活区地块及地块上整体房屋、地上物实施回收。被回收的地块及房屋

坐落在嵊州市经济开发区M2020-10号(2号地块)，浙(2021)嵊州市不动产权第0011648号，土

地涉及面积15216平方米，涉及房屋总建筑面积9237.74㎡，该地块及地上附着物等按现行市

场评估价计价，经双方协商确定，土地收储补偿金额为24,419,124元。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
多选）

交 易 标 的 类
型（可多选）

交 易 标 的 名
称

是 否 涉 及 跨
境交易

交易价格

□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 √其他，具体为： 土地收储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嵊州市经济开发区M2020-10号(2号地块)，浙(2021)嵊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1648号，土地涉及
面积15216平方米，涉及房屋总建筑面积9237.74㎡及该地块的地上附着物

□是 √否

√ 已确定，具体金额（元）：24,419,124 □ 尚未确定

账面成本

交 易 价 格 与
账 面 值 相 比
的溢价情况

支付安排

是 否 设 置 业
绩对赌条款

21,126,474.10元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溢价3,292,649.90元

□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 √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
协议签订生效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嵊州市剡湖街道办事处）将剩余补偿款的50%一

次性支付给乙方（公司）指定帐户;乙方按期腾空全部房屋、地上物，并提交相关权证原件，经甲
方验收与确认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将剩余货币补偿款一次性汇入乙方指定帐户。

□是 √否

（二）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及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2026年5月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土地收储的议案》。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买方简要情况

序
号

1

交易买方名
称

嵊州市剡湖
街道办事处

交易标的及股权比例或份额

嵊州市经济开发区M2020-10号(2号地块)，浙(2021)嵊州市不动产权第0011648号，
土地涉及面积15216平方米，涉及房屋总建筑面积9237.74㎡及该地块的地上附着
物

对 应
交 易
金 额
（元）

24,419,124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嵊州市剡湖街道办事处

√ 11330683002585284X□ 不适用

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剡城路367号

嵊州市剡湖街道办事处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

他关系，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回收的地块及房屋坐落在嵊州市经济开发区M2020-10号(2号地块)，浙(2021)嵊
州市不动产权第0011648号，土地涉及面积15216平方米，涉及房屋总建筑面积9237.74㎡，该

地块及地上附着物等按现行市场评估价计价，经双方协商确定，土地收储补偿金额为24,419,
124元。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标的土地使用权人为浙江长鸿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权属清晰，不存在

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

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元

标的资产名称

标的资产类型

标的资产具体类型

项目

账面原值

已计提的折旧、摊销

账面净值

以上数据是否经审计

嵊州市经济开发区M2020-10号(2号地块)及地上附着物

非股权资产

√房产及土地 □机器设备 □债权 □资产组□其他，具体为：

2025年12月31日

24,766,490.14
3,538,540.60

21,227,949.54
√是 □否

2026年3月31日

24,766,490.14
3,640,016.04

21,126,474.10
□是 √否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标的资产名称

定价方法

交易价格

嵊州市经济开发区M2020-10号(2号地块)及地上附着物

√ 协商定价□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其他：按现行市场评估价计价

√ 已确定，具体金额（元）：24,419,124□ 尚未确定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价格系在综合考虑了所在区域市场形势及近期收储政策等因素的情况下，经各

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允。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协议当事人

甲方：嵊州市剡湖街道办事处

乙方：浙江长鸿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二）主要内容

1.收购储备土地的概况

嵊州市经济开发区M2020-10号(2号地块)，浙(2021)嵊州市不动产权第0011648号，土地

涉及面积15216平方米，涉及房屋总建筑面积9237.74㎡。

2.收购补偿总价款及支付方式

土地收储补偿金额为24,419,124元，协议签订生效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将剩余补偿

款的 50%一次性支付给乙方指定帐户；乙方按期腾空全部房屋、地上物，并提交相关权证原

件，经甲方验收与确认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将剩余货币补偿款一次性汇入乙方指定帐户。

3.移交事项

乙方应在完成协议条款后向甲方移交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同时向甲方交付被收回的土

地，协议完成后甲方有权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乙方需在甲方办理相关手续

时予以配合。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收储土地为公司员工宿舍及配套生活区用地，本次土地收储事项不会对公司现有

生产场地、生产线运营及日常生产经营秩序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高度重视员工居住及生

活保障事宜，将统筹规划、妥善安排好员工后续住宿安置、生活配套及后勤保障等相关工作，

切实保障员工正常居住生活需求与切身权益，确保员工队伍稳定及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平稳有

序开展。

本次土地收储完成，并收到相关款项后，预计将为公司带来一定的收益。公司将严格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方式及对财务数据的影响金额，最

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8日
2、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南山国际会议中心三楼白玉厅
3、本次会议由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

事长赵亮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股东会的召
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4、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合计为156人，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 259,404,382 股，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3607％（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1,070,000股，在计算
股东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下同），其中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258,187,5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1197%；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153人，代表股份1,216,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5人，代表股份 16,404,
3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8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
15,187,5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7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3人，代表
股份1,216,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9％。

5、公司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述职。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表决股东

其中：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股）

259,305,882
16,305,882

比例（%）

99.9620%
99.3996%

反对

票数（股）

68,200
68,200

比例（%）

0.0263%
0.4157%

弃权

票数（股）

30,300
30,300

比例（%）

0.0117%
0.1847%

2）审议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表决股东

其中：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股）

259,301,982
16,301,982

比例（%）

99.9605%
99.3758%

反对

票数（股）

72,100
72,100

比例（%）

0.0278%
0.4395%

弃权

票数（股）

30,300
30,300

比例（%）

0.0117%
0.1847%

2）审议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表决股东

其中：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股）

259,273,282
16,273,282

比例（%）

99.9495%
99.2008%

反对

票数（股）

98,400
98,400

比例（%）

0.0379%
0.5998%

弃权

票数（股）

32,700
32,700

比例（%）

0.0126%
0.1993%

2）审议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2025年度审计费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表决股东

其中：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股）

259,301,982
16,301,982

比例（%）

99.9605%
99.3758%

反对

票数（股）

70,200
70,200

比例（%）

0.0271%
0.4279%

弃权

票数（股）

32,200
32,200

比例（%）

0.0124%
0.1963%

2）审议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业务文件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表决股东

其中：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股）

259,302,882
16,302,882

比例（%）

99.9609%
99.3813%

反对

票数（股）

73,200
73,200

比例（%）

0.0282%
0.4462%

弃权

票数（股）

28,300
28,300

比例（%）

0.0109%
0.1725%

2）审议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表决股东

其中：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股）

259,308,182
16,308,182

比例（%）

99.9629%
99.4136%

反对

票数（股）

66,900
66,900

比例（%）

0.0258%
0.4078%

弃权

票数（股）

29,300
29,300

比例（%）

0.0113%
0.1786%

2）审议结果：通过
3）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安排
①中期分红前提条件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业绩、资金使用计划、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未分配利润情况，在2026年

进行中期分红的，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a.公司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亦为正数；
b.公司的现金流能够满足正常经营活动及持续发展的资金需求。
c.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②中期分红的金额上限
公司 2026年度进行中期分红时，分红金额不超过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0%。
③中期分红的时间
2026年下半年，拟于2026年半年度或第三季度结合未分配利润与当期业绩进行分红。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表决股东

其中：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股）

259,306,182
16,306,182

比例（%）

99.9621%
99.4014%

反对

票数（股）

68,900
68,900

比例（%）

0.0266%
0.4200%

弃权

票数（股）

29,300
29,300

比例（%）

0.0113%
0.1786%

2）审议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表决股东

其中：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股）

259,304,882
16,304,882

比例（%）

99.9616%
99.3935%

反对

票数（股）

70,200
70,200

比例（%）

0.0271%
0.4279%

弃权

票数（股）

29,300
29,300

比例（%）

0.0113%
0.1786%

2）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陈楹律师和郝智文律师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贵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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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虹莘路2111号T1栋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86
585

1
229,260,553
227,151,853

2,108,700
44.5088
44.0994
0.40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杜军红先生主持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周良梁列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26,920,153
2,108,700

229,028,853

比例（%）

98.9792
0.9198

99.8989

反对

票数

151,400
0

151,400

比例（%）

0.0660
0

0.0660

弃权

票数

80,300
0

80,300

比例（%）

0.0350
0

0.035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26,924,153
2,108,700

229,032,853

比例（%）

98.9809
0.9198

99.9007

反对

票数

147,100
0

147,100

比例（%）

0.0642
0

0.0642

弃权

票数

80,600
0

80,600

比例（%）

0.0352
0

0.035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26,901,653
2,108,700

229,010,353

比例（%）

98.9711
0.9198

99.8909

反对

票数

179,000
0

179,000

比例（%）

0.0781
0

0.0781

弃权

票数

71,200
0

71,200

比例（%）

0.0311
0

0.031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确认暨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7,071,999
2,108,700

19,180,699

比例（%）

87.2695
10.7794
98.0488

反对

票数

223,000
0

223,000

比例（%）

1.1399
0

1.1399

弃权

票数

158,700
0

158,700

比例（%）

0.8113
0

0.811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26,922,553
2,108,700

229,031,253

比例（%）

98.9802
0.9198

99.9000

反对

票数

131,100
0

131,100

比例（%）

0.0572
0

0.0572

弃权

票数

98,200
0

98,200

比例（%）

0.0428
0

0.0428
6、议案名称：《关于增加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26,895,053
1,962,900

228,857,953

比例（%）

98.9682
0.8562

99.8244

反对

票数

178,000
145,800
323,800

比例（%）

0.0776
0.0636
0.1412

弃权

票数

78,800
0

78,800

比例（%）

0.0344
0

0.0344

7、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26,904,053
2,108,700

229,012,753

比例（%）

98.9721
0.9198

99.8919

反对

票数

156,800
0

156,800

比例（%）

0.0684
0

0.0684

弃权

票数

91,000
0

91,000

比例（%）

0.0397
0

0.0397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25,449,453
1,962,900

227,412,353

比例（%）

98.3377
0.8562

99.1938

反对

票数

1,552,000
145,800

1,697,800

比例（%）

0.6770
0.0636
0.7406

弃权

票数

150,400
0

150,400

比例（%）

0.0656
0

0.0656
9、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26,848,753
565,500

227,414,253

比例（%）

98.9480
0.2467

99.1947

反对

票数

216,900
1,543,200
1,760,100

比例（%）

0.0946
0.6731
0.7677

弃权

票数

86,200
0

86,200

比例（%）

0.0376
0

0.0376
10、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26,917,453
2,108,700

229,026,153

比例（%）

98.9780
0.9198

99.8978

反对

票数

157,100
0

157,100

比例（%）

0.0685
0

0.0685

弃权

票数

77,300
0

77,300

比例（%）

0.0337
0

0.033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 2025 年
度薪酬执行情况确
认暨 2026 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增加使用部分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委托理财额度的议
案》

《关于增加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关于修订〈上海龙
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关于授予董事会发
行股份的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
购股份的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7,203,499

17,071,999

17,224,399

17,196,899

17,205,899

15,751,299

17,150,599

17,219,299

比例（%）

98.5664

97.8130

98.6862

98.5286

98.5802

90.2461

98.2634

98.6570

反对

票数

179,000

223,000

131,100

178,000

156,800

1,552,000

216,900

157,100

比例（%）

1.0255

1.2776

0.7511

1.0198

0.8983

8.8920

1.2427

0.9000

弃权

票数

71,200

158,700

98,200

78,800

91,000

150,400

86,200

77,300

比例（%）

0.4081

0.9094

0.5627

0.4516

0.5215

0.8619

0.4939

0.443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3-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上述议案4、议案7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相关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露文、孙宁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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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973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2026-38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5月6日以电话通知、

书面通知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与会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

的通知，会议于2026年5月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

事7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佛山

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发展战略与投资审议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973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2026-39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河北金力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增资概述

（一）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基于战略发展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拟

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0.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力新能源）增资，补充金力新能源流动资金。

（二）本次增资的审批程序

2026年5月7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发展战略与投资审议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

向全资子公司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2026年5月8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全

资子公司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其他说明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金力新能源的基本情况

名称：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工业园区装备制造区建设路6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2月5日

法定代表人：袁海朝

注册资本：54,928.3139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金力新能源100.00%股权

经营范围：电池正极材料、电池隔膜、成品电池、超级电容器及其它动力电池材料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高端无纺布、改性聚丙烯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进出口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金力新能源资产总额1,313,748.24万元，净资产

501,132.79万元；2025年度，金力新能源实现营业收入427,931.4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44,068.51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三、增资金额及方式

公司本次以金力新能源截至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账面值为基础，以公司自有

资金对其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30,000.00万元，其中 3,288.249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26,711.751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后金力新能源注册资本将由54,928.3139万元人民币增

至58,216.5629万元人民币，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力新能源的注册资本及资本公积变化

如下：

项 目

注册资本

资本公积

增资前
（万元）

54,928.3139
387,820.0105

本次增资金额
（万元）

3,288.2490
26,711.7510

增资后
（万元）

58,216.5629
414,531.7615

注：公司于2026年2月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金力新能源100%股权并募集配套

资金事项（以下合称本次交易），根据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就本次交易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

金力新能源在业绩承诺期间的实现净利润数应扣除公司通过增资方式对金力新能源提供的

资金支持对应的资金成本，资金成本为增资资金实际到账金力新能源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

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金力新能源是国内锂电池隔膜行业头部企业之一，是公司布局锂电池隔膜业务的核心主

体，产品技术优势明显，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本次增资将补充金力新能源流动资金，优化

资产结构，为其经营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进一步提升公司锂电池隔膜业务市场竞争力。金力

新能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增资总体风险可控。本次增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二）金力新能源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五月九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Pt Acter Integration Tech⁃nology Indonesia
（以下简称“印尼合

资”）

本次担保金额

2,044.31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不含本次担保

金额）

0

是否在前期预
计额度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
反担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107,796.05
92.26%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晖集成”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印尼合资

因业务需求变化申请重新开立保函，公司于 2026年 4月 1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圣晖集成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的

担保终止。公司作为申请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印尼合资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以下简称“中信银行苏州分行”）开立保函提供担保，保函金额分别为21,012,000,000印尼卢

比、30,638,000,000 印尼卢比，公司担保总金额 51,650,000,000 印尼卢比（折算人民币约 2,
044.31万元）。保函有效期至2026年10月10日止。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和2026年4月29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预计担

保总额度的议案》，同意2026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间互相担保、子公司为公司

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亿元，其中对印尼合资担保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股东会

同时授权董事长审批具体的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该预计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本次担保事项及金额均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

序，符合相关规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

Pt Acter Integration Technology Indonesia
控股子公司

圣晖集成持股67%Pt Candra Bangun Persada持股33%
2023年6月26日

Jakarta Utara Administration City
500.5亿印尼卢比/500.5亿印尼卢比

印尼地区洁净室工程业务的开展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6年 3月 31日（未经审
计）

3,854.74
1,132.85
2,721.89
547.14
-6.23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4,048.21
1,253.29
2,794.92
4,385.74
536.2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印尼合资向中信银行苏州分行申请开立51,650,000,000印尼卢比的保

函（折算人民币约2,044.31万元）提供担保。保函有效期至2026年10月10日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的对象印尼合资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业务、财务、资金

管理等方面实施全面有效的风险控制。本次为印尼合资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日常业务发

展需要，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其偿还债务的能力，认为担保

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2026年3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是在综合考虑被担保人业务发展需要而做出的，有利于公司

的稳定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人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对

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本次提供担保是为了解决子公司日常业务发展需求，不存在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上述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07,796.05万元，均为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92.2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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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